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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2012-005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持有

公司 49.45%的股份，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山西神龙能源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龙焦化）系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太原煤气

化（集团）清河一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河一矿）系集团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太原煤气化（集团）清河二煤矿（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清河二矿）系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山西华实矿山设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实公司）系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上述企业为公

司关联人，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2 年，公司贯彻省市政府全面改善省城环境质量要求，履行

社会责任，如期对公司工厂区的焦化厂、第二焦化厂、煤矸石热电厂

实施了关停，2013 年将对晋阳选煤厂实施关停。为此，公司根据上

年生产经营实际和华苑煤业、华胜煤业技改项目相继投产，公司原煤

产量将大幅提高等情况，对公司 2013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

计。2013 年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10024 万元。其中：公

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向关联人采购商品、租赁关联人物业支出

9525 万元；公司向关联人提供劳务、商品 499 万元。2012 年实际交

易总额为 7562 万元，其中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支出 5123 万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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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人销售产品及提供劳务收入 2439万元。 

2013年 3 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

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王良彦先生、胡

耀庭先生、杨晓先生回避了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该议案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应回

避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该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2013 年    

预计金额  

（万元） 

2012 年实际发生 

预计费用 

（万元）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集团公司 

后勤服务费 1195 1195 1195 100.00 

医疗服务费 2728 2975 2975 100.00 

焦炭车皮加网加高费   1630 953 100.00 

向关联人租赁土地使用权 集团公司 土地租金 395      

向关联人租赁资产 

神龙焦化 

资产租赁费 925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电 417       

水 36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华实公司 

锚杆、锚固剂、托盘 2000      

编织网类 420      

皮带托辊 935      

截齿  474      

支出合计 9525 5800 5123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集团公司 

焦炉煤气   5050 2163 100.00 

电   360 148 57.60 

蒸汽   100 87 32.4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汽车修理费 50 50 41 100.00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清河一矿 电 239       

清河二矿 电 210       

收入合计 499 5560 2439  

 总    计 10024 11360 7562  

差异说明 
差异说明：2012 年公司所屬焦化厂、第二焦化厂、煤矸石热电厂政策性关停，因此，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均未超出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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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3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尚未发生各类关

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良彦 

注册资本： 127989.93 万元 

  注册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南路 83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批发经营（有效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通过铁路经销焦炭（有效期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  

一般经营项目：电力供应；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

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

件等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

展“三来一补”业务。焦炭、煤气、洗精煤，煤气表，灶，管，建材，

苦荞醋，盒子房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煤气技术咨询、管网设计、安

装维修；汽车运输；通讯、计算机网络的开发与应用；煤炭开采（只

限分支机构）。住宿、餐饮服务（只限分支机构）。（上述经营项目

限取得许可证的单位经营）。  

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658504.65 万元，净资产 439268.06 万元，2012 年主营业务收入实

现 1218012.33 万元。 

关联关系：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49.45％的股份，是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其与本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集团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

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2、山西神龙能源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开明 

注册资本： 8552 万元 

  注册地址：晋中市榆次区修文镇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焦炭。生产：焦油、粗苯、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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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95441.41

万元，净资产 14227.63 万元，2012 年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69189.15

万元。 

关联关系：神龙焦化是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

与本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神龙焦化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完全能够履行与公

司达成的各项交易，公司不存在履约风险。 

3、太原煤气化（集团）清河一煤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桑永清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古交市嘉乐泉后岩沟 

经营范围：该矿建设项目相关服务 

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23194.12

万元，净资产 2728.40 万元，2012 年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6295.51 万

元。 

关联关系：清河一矿系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

与本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清河一矿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完全能够履行与公

司达成的交易，公司不存在履约风险。 

4、太原煤气化（集团）清河二煤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在强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古交市嘉乐泉宣岩沟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与洗选 

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总资产 30097.94

万元，净资产 26509.65 万元，2012 年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13439.29

万元。 

关联关系：清河二矿系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

与本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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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能力分析：清河二矿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完全能够履行与公

司达成的交易，公司不存在履约风险。 

5、山西华实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晋祥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南路 83 号 

经营范围：矿用机械设备、工矿配件、矿用支护材料的维修、租

赁、销售及科技研发；煤炭信息咨询；非标设备的安装；煤制品、普

通机械设备及配件、钢材、生铁、五金工具、化工产品、道路运输设

备配件、有色金属的销售。 

关联关系：华实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

与本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履约能力分析：华实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注册成立，矿井支

护材料已具备生产条件。该公司能够按照合同义务履行与公司达成的

各项交易，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向关联人租赁土地使用权和资产；公司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2、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定价政策：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

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达成交易协议。定价依据：实际成本价、市场

价。 

3、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详见附表。 

4、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集团公司相互提供劳务的综合

服务协议为一年一签；公司调整土地使用权租金的补充协议，自 2013

年 1 月 1日起执行，3 年内不再进行调整；公司租赁经营神龙焦化选

煤车间资产的协议期为三年；公司向清河一矿、清河二矿转供电协议

为一年一签，上述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

日起生效。公司购买华实公司矿井支护材料的协议为分批次订单式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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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采购单价、预计金额等事项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最终

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预计的，交易

能够充分利用集团公司的资金、资产、技术、人员优势，节省本公司

经营成本，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上述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符合本公司的利

益，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秦联晋、朱剑林、陆军对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 发表了如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平合

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

议； 

2、董事会在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

决人数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协议的签订遵循了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定价依据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损害非关

联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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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序

号 

提供者                                 

集团公司 

接受者                              

股份公司 

服务或物

料种类 
定价基准 

2013 年  

结算时间 

单价 
 预测费用  

（万元） 

  合计       10024   

一 总支出       9525   

1 生活公司 

炉矿、嘉矿、选煤

厂、焦化厂、第二

焦化厂等 

后勤服务费 实际成本   1195 每季后5日前结算 

2 职工医院 

炉矿、嘉矿、选煤

厂、焦化厂、第二

焦化厂等 

医疗服务费 实际成本   2728 每季后5日前结算 

3 集团公司 嘉乐泉煤矿 土地租金 实际成本   395 每季后5日前结算 

4 

神龙焦化 晋阳选煤厂 

资产租赁费 实际成本   925 
每季后 10 日前结

算 

5 电 市场价 
0.58 元

/kwh 
417  

每月 5 日结算 

6 水 市场价 4 元/吨 36 每月 5 日结算 

7 

华实公司 

炉矿、嘉矿、离石、

东河、龙泉、华苑、

华胜煤矿等 

锚杆、锚固

剂、托盘 
市场价 50 元/套 2000 

每月 5 日结算 

8 编织网类 市场价 42 元/m2 420 每月 5 日结算 

9 皮带托辊 市场价 170 元/根 935 每月 5 日结算 

10 截齿  市场价 158 元/个 474 每月 5 日结算 

二 总收入       499   

1 汽车运输公司 集团公司 汽车修理费 实际成本   50  每季后5日前结算 

2 炉峪口煤矿 清河一矿 电 市场价 
0.60 元

/kwh 
239  

每月 5 日结算 

3 炉峪口煤矿 清河二矿 电 市场价 
0.60 元

/kwh 
210  

每月 5 日结算 

 




